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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勞工處「提高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的罰則的修訂建議」的意見書 

 

本商會代表潔淨服務業界各同行，對上述勞工處的修訂建議表示反對，原

因如下： 

 

1. 對於「簡易程序罪行」的最高罰款額，由現時的 50萬元大幅提高到 300

萬元，將會不成比例地突然增加企業的營運成本及保險費用，影響中小

企的生存空間，尤其對於勞工密集的清潔行業，更是不勝負荷； 

 

2. 對於「可公訴罪行」的最高罰款額定為營業額的一成，將最高罰款金額

和營業額掛勾的做法，令人難以理解。職安健事故與一間企業的營業額

並沒有直接的關係，而且潔淨服務業界的盈利率遠遠低於營業額的一成，

一次高罰款額的事故將令中小企面臨清盤。 

 

3. 對於修訂的罰則建議，將必嚴重影響勞工密集行業的發展，使不少中小

企面臨結業危險，亦令有意創業的人士卻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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